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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的魅与惑?? 对重庆中豪所与香港苏姜叶洗律师所联营案

例的调查?? 2004年5月10日，重庆市司法局正式批准重庆中豪

律师事务所与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进行联营。?? 在内地

与香港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后，司法部

积极响应，很快便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

理办法》，政策的畅通带来的渠道机会不言而喻，自然也为

身处西南腹地的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

提供了宏观背景。?? 而与此同时，自2002年以来，重庆与香

港两地沟通、协作活动频密，尤其是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

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携数名法官与大律师一同造访重庆，并

为重庆律师“上演”一台模拟法庭，更为此后重庆律师与香

港律师之间不断相互访问培训埋下了伏笔。?? 顺理成章的联

营 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连续3年，稳居重庆地区律师事务所

业务收入及人员规模排行榜的第一名，自1997年成立发展至

今，已拥有专业人员逾100人，并在北京、上海、成都设立了

分支机构。但作为中豪律师事务所的领导者，袁小彬还身兼

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一职，他深刻体悟到，如果无法与国际

接轨，无法寻求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强有力的伙伴一起

将法律服务市场的蛋糕做大，不仅中豪所，整个重庆律师行

业都将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难以快速打开缺口，在

稳定中迅速积累力量，以抵御法律服务国际化所带来的冲击



。?? 于是，在宏观政策出台、重庆与香港之间法律服务行业

沟通无阻的背景之下，袁小彬觉得时机已然成熟。选择香港

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为中豪所的合作伙伴，袁小彬看中的是

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有5名合伙人曾执业于世界最大律师

事务所贝克&#8226.麦肯思律师行，其自1992年创办以来，在

以香港为核心所覆盖的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享有良好的服务

声誉，更为重要的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网络极为

深广，其主要业务范围与定位于商务律师事务所的中豪所有

着高度的一致性。与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无论对于中豪

所品牌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的优化，还是人才、资源与管

理的发展都将起到意义深远的作用。?? 此次苏姜叶洗律师事

务所在与中豪律师事务所率先在国内进行联营的举动，也将

为他们带来凭借中豪律师事务所跨越京、沪、渝、蓉的集团

化服务优势的便利。两者的联营，必将为客户跨越内地与香

港的经贸往来提供更为便捷且高品质的法律服务。?? 积极探

索合作之路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

与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的法律服务联营体在政

策条件允许的框架之下，在四个主要方面达成了一致意向

：?? 1、资源的初步共享?? 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与中豪所可通

过网络互联，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连接方式共享日常通讯及

办公设施，如遇合理要求，中豪所可提供其办公室供香港苏

姜叶洗律师事务所使用。经一方同意，另一方可推荐1-2名律

师或行政人员到培训方进行为期1-3个月的培训或见习，培训

方会根据培训的具体情况、受训人员的专业及培训计划，委

托专业人员对受训人员进行指导。?? 双方共同承诺，在联营

体业务开拓过程中，根据一方的合理要求，另一方应当指派



相关人员或提供相应资源予以协助或配合。?? 2、业务共同拓

展?? 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拟指派1-2名香港律师助理常驻

其重庆代表办事处，负责日常形象推广与业务记录，此外还

将另外指派1-2名合伙人负责协同中豪所进行联营体业务的承

接与开拓。双方也将拟定共同的业务发展、宣传、业务操作

、联营管理等计划与内部规章，一旦一致同意，立即遵照执

行。?? 3、利益共享风险分担?? 以联营体的名义对外承接的法

律事务，双方按各自具体承办的业务分配律师费用。?? 双方

分别依照香港、内地的相关规定，以各自的名义参加律师执

业保险。?? 在联营体名义承接的法律事务中，如双方中任何

一方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该方独自承

担赔偿责任；因双方共同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各自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4、常设机构加强管理?? 双方在联营体内

设立“管理委员会”为常设机构。?? 管理委员会设轮值主席

、副主席各1名，任期1年。轮值主席由双方轮流自行指派合

伙人担任，一方合伙人担任轮值主席的，应由另一方合伙人

担任轮值副主席。?? 轮值主席应当于每个季度的最后一月召

集双方合伙人代表进行会晤，讨论联营体经营发展策略与其

他重大问题，每次会晤各方应当指派不少于2名合伙人参加

。?? 由于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地区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联

营体在国内尚属新鲜事物，其发展脉络并未被丰富的经验明

朗化，所以合作的双方在合作原则的拟定上均保持审慎的态

度，他们更希望通过初步的松散型合作渐进式地过渡到紧密

合作范畴中去。?? 据了解，在合作进行了2个多月的过程中，

双方已经就一些法律事务进行了沟通和协作，中豪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张涌介绍，联营体的形成，对中豪所已有的的客户



群体提供了延展性的服务空间，为这些客户处理在香港的法

律事务提供了一定便利，从稳定客户关系的角度来说，联营

体的确产生了实际收效。?? 联营的困惑在哪里？ 6月18日，重

庆市司法局律管处吴钰鸿处长在司法部的一次专项座谈会上

作了发言，他高度赞同内地向香港、澳门甚至国外的律师事

务所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因为他认为牺牲局部的利益可以换

取律师行业更为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他也谈到了通过

观察中豪律师事务所与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的联营案例

，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困惑：?? 1、对于联营体

，内地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进行监管，

但香港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如何进行监督管理？?? 2、在联营并

开展业务过程中，由于不准成立实体，不准刻公章，在以联

营名义合作办理法律事务情况下，与客户签订合同需要分别

与香港和内地律师事务所两个所达成协议，加盖两个所的公

章，非常不便。?? 3、香港律师没有刻公章的行业管理，一般

以合伙人签字为准，签订合同时香港方无法盖公章，内地客

户可能无法接受。?? 4、香港律师没有出具发票的惯例，因此

客户付费就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由内地律师事务所收取费用

，再转账到香港律师事务所，既产生额外费用，也十分不方

便，并且还存在外汇额度的问题。?? 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基础

上，吴钰鸿处长提出：建议在半年召开一次律师管理人员及

驻内地港澳律师、联营律师事务所代表座谈会，研究一些具

体操作问题，并在条件成熟时，司法部在部颁规章基础上，

出台具体操作性更强的管理规定。?? 事实上，在我们的调查

过程中还发现，由于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为止，联营

体更多的是为中豪律师事务所目前已有的稳定客户群体提供



香港方面的延伸性服务，而香港方面的转委托业务尚不能形

成规模，且联营体对外共同承接业务方面也未能形成良好的

市场反应。那么，如何根据合作的初衷，进一步地将双方的

法律服务市场广泛地拓展下去，形成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与市

场效益，也将是联营体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虽然目前重

庆中豪律师事务所与香港苏姜叶洗律师事务所的联营并未能

取得重大业绩，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联营代表的是中国

法律服务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他们的合作把如何将律师

事务所做大做强提到了重要的议程当中来，他们在逐渐摸索

过程中的积累也将为中国律师行业今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

提供经验的范本。?? 所以，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

得到属于自己的启示，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我们可以清楚

地展望出属于中国律师的未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